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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
苏社联发〔2022〕45号

关于申报 2022年度江苏省高校社科联
发展专项课题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社科联：

为推动高校社科联事业发展，丰富高校社科联内涵建设，经

省社科联党组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 2022 年度高校社科联发展专

项课题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，扎实推

进高校社科联内涵建设，充分发挥高校社科联在高校思想理论建

设、跨学科协同攻关、学校社团管理、人才队伍培育等方面的优

势和重要作用。

二、课题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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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对象：省内本科高校、高职院校从事高校社科联工作

的专业人员和管理干部。去年申报本课题未结项的人员不得申

报。

2.申报形式：申报者以课题组暨项目负责人的形式申报。申

报人应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，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，

不得将相同或相近研究内容重复申报。

3.申报选题：申报者要紧扣选题指南确定申报课题具体题

目。

4.申报时间：2022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31 日。

5.申报材料：下载填写“江苏省高校社科联发展专项课题”

申请书，电子稿发送至邮箱sklzlzx@163.com，打印纸质稿一式

三份，由申报者所在单位盖章后于 2022 年 6 月 10日前寄送至省

社科联组联中心。

三、立项管理

1.课题立项：申报课题经专家评审、省社科联党组审定同意

立项，并在江苏社科网公示。

2.项目类别：分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。申请者可根据课题研

究重要程度、内容复杂程度等因素，自行确定申请项目类别。

3.项目数量及经费：2022 年度设重点项目 12 项，每项资助

10000 元；一般项目 48项，每项资助 5000 元。直接汇入课题组

所在单位账户。

4.项目管理。课题经费管理参照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。省社科联组联中心具体负责课题立项后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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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建立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管理责任制。省社科联将适时

对项目进度执行与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重点项目实行中

期检查制度。

申报单位要加强科研诚信管理，减少低水平的重复研究，并

根据实际情况对立项课题配套一定经费支持。

四、课题结项

1.成果形式：重点项目的结项要求为研究报告 1 篇并公开发

表论文 1 篇；一般项目的结项要求为研究报告 1 篇（或一篇公开

发表的论文）。研究报告要求体例规范，字数在 1 万字以上，其

中内容摘要在 2000 字以内。

2.完成时间：一般项目结项时间：2023 年 6 月 30 日前，重

点项目结项时间：2023 年 8 月 31 日前。提交的结项材料包括《鉴

定结项审批书》、研究成果（包括研究报告和论文复印件）以及

其他辅助材料各一式三份。

3.成果评审：课题结项采取专家集中评审方式，课题成果经

专家评审通过后给予结项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吴茜，025-86636876,18112990390

材料寄送：南京市建邺路 168 号 4 号楼 305 室省社科联组联

中心

电子邮箱：sklzlzx@163.com

邮编：210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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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2 年度江苏省高校社科联发展专项课题指南

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2 年 5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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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 年度江苏省高校社科联
发展专项课题指南

1.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高校社科联推进思想理论

建设研究

2.高校社科联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

用研究

3.高校社科联推进基础学科高质量发展研究

4.高校社科联推进应用学科高质量发展研究

5.高校社科联推进交叉学科、新文科建设研究

6.高校社科联服务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研究

7.高校社科联与高校协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

究

8.高校社科联开展服务地方决策咨询机制研究

9.高校数字社科与数字社科联建设研究

10.高校间、高校与社会机构间的“大社科”建设研究

11.学术社团与智库管理的现状与问题研究

12.高校社科联发挥智库功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研究

13.有高校特色的社科知识普及研究

14.跨学科、跨学校组织开展社科学术活动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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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科研诚信管理与科研诚信评价体系建设研究

16.高校社科联的特色工作、成功经验、现实困难和对策建

议研究

17.高校社科联加强内涵建设研究

18.高校社科联内部协同创新机制研究

19.高校社科联应对国际重大变局对策的集体攻关机制研究

抄送：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

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22年 5月 5日印发


